
张店区发展和改革局 张店区教育和体育局 张店区财政局

关于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

张发改字〔2021〕64 号

各有关幼儿园：

根据《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公布<山东省定价目录>的

通知》（鲁发改价格〔2021〕1361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幼儿园

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淄发改价格〔2021〕51 号）等政策规

定，现就我区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收费项目

幼儿园收费项目包括保育教育费（以下简称保教费）、住宿费、

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。

（一）保教费是指幼儿园为在园儿童提供保育教育服务收取的

费用。

（二）住宿费是指寄宿制幼儿园为在园住宿儿童提供住宿服务

收取的费用。

（三）服务性收费指幼儿园在完成正常的保育教育外，为在园

儿童提供的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。具体包括：



1.伙食费：为在园儿童生活提供伙食的，可收取伙食费（含营

养点费）。伙食费按月或季度收取，每月伙食收支情况于次月 15 日

前向家长公布。

2.校车服务：坚持自愿原则，由幼儿园和家长签订协议，明确

收费标准以及双方的权利、义务。

（四）代收费指幼儿园为方便儿童在园学习和生活，在家长自

愿的前提下，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，具体包括床上用品

费、居民基本医疗保障费、儿童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。

二、幼儿园收费标准

（一）区属公办（含财政拨款、财政补助及经费自理）幼儿园

收费标准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淄

发改价格〔2021〕51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最高收费标准不得超过同类别财政补

助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的 2 倍。

（三）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根据幼儿园办园成本、

办园水平、市场需求等因素按程序制定或调整。

（四）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，实施收费前，

应与家长签订协议，明确收费标准、收费方式、收费期限、退费办法

等内容。

区属公办幼儿园保教费、住宿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公办幼儿园

按照规定的标准和幅度确定，填写《淄博市张店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

准审核表》（附件 2），报区发展改革、教育、财政部门核准后执行。



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其他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，填写《淄博市张店区

幼儿园收费公示表》（附件 3）报发展改革部门审核后进行公示。

三、其他相关规定

幼儿园收费减免，收、退费政策，报销办法,收费公示及本通知

未明确事项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淄发改价格〔2021〕51 号）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1 年 9月 1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 年 8月 31 日。

政策执行期间，根据学前教育改革发展情况，再做相应调整。

张店区发展和改革局、教体局、财政局《关于延长执行幼儿园

收费政策相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张发改字〔2020〕6 号）、《关于明确

幼儿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张发改字〔2020〕72 号）同时

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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